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30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陳韻如律師

被      告  林順興  

            林嘉藤  

            黃麗英  

            林明志  

            林文彬  

            林惠珠  

            林暘茗即林祐愷

0000000000000000

            林旻臻  

            林言芯即林億貞

0000000000000000

            黃姿錦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林秋霞  

被      告  林文山  

            林霜如  

0000000000000000

            林金龍即林金能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慧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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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

尺土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均應予變價分

割，所得價金按附表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欄所示比例分

配。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依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

例欄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

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亦

為簡易訴訟程序所適用。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變價分割坐落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

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87地號、面

積253平方公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同段1173地號、

面積512.45平方公尺土地，嗣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具狀撤

回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12.45平方公尺

土地之分割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經核合乎前

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

的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惟兩造至

今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致原告無法合理使用系爭土

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等規定起

訴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黃麗英、林文山、黃姿錦、林秋霞、林霜如、林文彬：

請求依各人使用範圍原物分割。

　㈡被告林惠珠：希望向原告購買原告之應有部分，請求原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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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㈢被告林金龍即林金能：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都可以。

　㈣被告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

林億貞、林嘉藤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

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

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又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

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

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

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

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96

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應

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47、163至191頁）。又被告

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林億

貞、林嘉藤均未曾表示意見，故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

兩造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

不分割之期限，該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原告起

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本件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拍賣，並有被告林金龍即林金

能同意此分割方法。系爭土地上雖有數棟建物存在，經被告

黃麗英、林文山、林秋霞、林霜如表示為現供人使用居住之

建物而請求原物分割（見本院卷二第121至133頁），惟經本

院履勘現場，部分建物未懸掛門牌，且為未經保存登記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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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3頁），為釐清上開建物之所有人

人別，本院數次請被告陳報如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113年6

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中，各編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建

物）所有人人別，並請被告提出具體原物分割方案（見本院

卷二第362、410頁），被告均未陳報，使本院無從確認系爭

建物是否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所有，亦無從依系爭建物使用現

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反之，基於市場自由競爭，變價

拍賣可使共有人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之變價利益，對

於共有人均屬有利，共有人亦得依其個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

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及財力狀況等各項因素

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

況系爭土地與鄰地上之地上物錯綜複雜，且系爭建物多有逾

越地籍線建屋之情事，被告等亦未能提出具體原物分割系爭

土地之分割方案，本件實不宜單獨就系爭土地為分割。是本

院參酌系爭土地位置、面積、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共有人

意願、利益等一切情形，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反而不利於

共有人權利之釐清，原物分割顯有困難，而以變價分割，並

將所得價金按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對共有人均為有

利，應屬允當之分割方案。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段

等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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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雲林縣○○鄉○

○段0000地號、

面積238平方公尺

土地及同段1187

地號、面積253平

方公尺土地

雲林縣○○鄉○

○段0000地號、

面積385.7平方公

尺土地

均 和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公司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50

林順興 2分之1 2分之1 1,000分之500

黃麗英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明志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文彬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惠珠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 暘 茗

即 林 祐

愷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旻臻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 言 芯

即 林 億

貞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黃姿錦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文山 9分之1 12分之1 1,000分之100

林秋霞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霜如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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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藤 8分之1 1,000分之55

林 金 龍

即 林 金

能

8分之1 1,000分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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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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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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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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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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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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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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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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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30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陳韻如律師
被      告  林順興  
            林嘉藤  
            黃麗英  
            林明志  
            林文彬  
            林惠珠  
            林暘茗即林祐愷


            林旻臻  
            林言芯即林億貞


            黃姿錦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林秋霞  
被      告  林文山  
            林霜如  


            林金龍即林金能


訴訟代理人  蔡慧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依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亦為簡易訴訟程序所適用。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變價分割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同段1173地號、面積512.45平方公尺土地，嗣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具狀撤回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12.45平方公尺土地之分割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經核合乎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惟兩造至今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致原告無法合理使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等規定起訴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黃麗英、林文山、黃姿錦、林秋霞、林霜如、林文彬：請求依各人使用範圍原物分割。
　㈡被告林惠珠：希望向原告購買原告之應有部分，請求原物分割。
　㈢被告林金龍即林金能：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都可以。
　㈣被告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林億貞、林嘉藤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47、163至191頁）。又被告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林億貞、林嘉藤均未曾表示意見，故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兩造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不分割之期限，該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本件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拍賣，並有被告林金龍即林金能同意此分割方法。系爭土地上雖有數棟建物存在，經被告黃麗英、林文山、林秋霞、林霜如表示為現供人使用居住之建物而請求原物分割（見本院卷二第121至133頁），惟經本院履勘現場，部分建物未懸掛門牌，且為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3頁），為釐清上開建物之所有人人別，本院數次請被告陳報如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中，各編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所有人人別，並請被告提出具體原物分割方案（見本院卷二第362、410頁），被告均未陳報，使本院無從確認系爭建物是否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所有，亦無從依系爭建物使用現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反之，基於市場自由競爭，變價拍賣可使共有人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之變價利益，對於共有人均屬有利，共有人亦得依其個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及財力狀況等各項因素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況系爭土地與鄰地上之地上物錯綜複雜，且系爭建物多有逾越地籍線建屋之情事，被告等亦未能提出具體原物分割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案，本件實不宜單獨就系爭土地為分割。是本院參酌系爭土地位置、面積、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共有人意願、利益等一切情形，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反而不利於共有人權利之釐清，原物分割顯有困難，而以變價分割，並將所得價金按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對共有人均為有利，應屬允當之分割方案。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段等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50



		林順興

		2分之1

		2分之1

		1,000分之500



		黃麗英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明志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文彬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惠珠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暘茗即林祐愷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旻臻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言芯即林億貞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黃姿錦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文山

		9分之1

		12分之1

		1,000分之100



		林秋霞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霜如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嘉藤

		


		8分之1

		1,000分之55



		林金龍即林金能

		


		8分之1

		1,000分之55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30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陳韻如律師
被      告  林順興  
            林嘉藤  
            黃麗英  
            林明志  
            林文彬  
            林惠珠  
            林暘茗即林祐愷

            林旻臻  
            林言芯即林億貞

            黃姿錦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林秋霞  
被      告  林文山  
            林霜如  

            林金龍即林金能

訴訟代理人  蔡慧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
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所
得價金按附表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依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
例欄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
    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亦
    為簡易訴訟程序所適用。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變價分割坐落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
    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
    平方公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同段1173地號、面積51
    2.45平方公尺土地，嗣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具狀撤回坐落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12.45平方公尺土地之分割
    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經核合乎前揭規定，應
    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
    的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惟兩造至
    今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致原告無法合理使用系爭土地
    ，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等規定起訴
    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黃麗英、林文山、黃姿錦、林秋霞、林霜如、林文彬：
    請求依各人使用範圍原物分割。
　㈡被告林惠珠：希望向原告購買原告之應有部分，請求原物分
    割。
　㈢被告林金龍即林金能：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都可以。
　㈣被告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
    林億貞、林嘉藤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
    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
    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又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
    ，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
    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
    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
    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96年
    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應
    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47、163至191頁）。又被告
    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林億
    貞、林嘉藤均未曾表示意見，故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
    兩造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
    不分割之期限，該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原告起
    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本件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拍賣，並有被告林金龍即林金
    能同意此分割方法。系爭土地上雖有數棟建物存在，經被告
    黃麗英、林文山、林秋霞、林霜如表示為現供人使用居住之
    建物而請求原物分割（見本院卷二第121至133頁），惟經本
    院履勘現場，部分建物未懸掛門牌，且為未經保存登記之建
    物（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3頁），為釐清上開建物之所有人
    人別，本院數次請被告陳報如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113年6
    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中，各編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
    ）所有人人別，並請被告提出具體原物分割方案（見本院卷
    二第362、410頁），被告均未陳報，使本院無從確認系爭建
    物是否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所有，亦無從依系爭建物使用現況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反之，基於市場自由競爭，變價拍
    賣可使共有人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之變價利益，對於
    共有人均屬有利，共有人亦得依其個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情
    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及財力狀況等各項因素後
    ，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況
    系爭土地與鄰地上之地上物錯綜複雜，且系爭建物多有逾越
    地籍線建屋之情事，被告等亦未能提出具體原物分割系爭土
    地之分割方案，本件實不宜單獨就系爭土地為分割。是本院
    參酌系爭土地位置、面積、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共有人意
    願、利益等一切情形，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反而不利於共
    有人權利之釐清，原物分割顯有困難，而以變價分割，並將
    所得價金按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對共有人均為有利，
    應屬允當之分割方案。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段
    等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50 林順興 2分之1 2分之1 1,000分之500 黃麗英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明志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文彬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惠珠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暘茗即林祐愷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旻臻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言芯即林億貞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黃姿錦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文山 9分之1 12分之1 1,000分之100 林秋霞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霜如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嘉藤  8分之1 1,000分之55 林金龍即林金能  8分之1 1,000分之55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30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陳韻如律師
被      告  林順興  
            林嘉藤  
            黃麗英  
            林明志  
            林文彬  
            林惠珠  
            林暘茗即林祐愷


            林旻臻  
            林言芯即林億貞


            黃姿錦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林秋霞  
被      告  林文山  
            林霜如  


            林金龍即林金能


訴訟代理人  蔡慧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依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亦為簡易訴訟程序所適用。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變價分割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同段1173地號、面積512.45平方公尺土地，嗣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具狀撤回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12.45平方公尺土地之分割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經核合乎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惟兩造至今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致原告無法合理使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等規定起訴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黃麗英、林文山、黃姿錦、林秋霞、林霜如、林文彬：請求依各人使用範圍原物分割。
　㈡被告林惠珠：希望向原告購買原告之應有部分，請求原物分割。
　㈢被告林金龍即林金能：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都可以。
　㈣被告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林億貞、林嘉藤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47、163至191頁）。又被告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林億貞、林嘉藤均未曾表示意見，故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兩造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不分割之期限，該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本件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拍賣，並有被告林金龍即林金能同意此分割方法。系爭土地上雖有數棟建物存在，經被告黃麗英、林文山、林秋霞、林霜如表示為現供人使用居住之建物而請求原物分割（見本院卷二第121至133頁），惟經本院履勘現場，部分建物未懸掛門牌，且為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3頁），為釐清上開建物之所有人人別，本院數次請被告陳報如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中，各編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所有人人別，並請被告提出具體原物分割方案（見本院卷二第362、410頁），被告均未陳報，使本院無從確認系爭建物是否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所有，亦無從依系爭建物使用現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反之，基於市場自由競爭，變價拍賣可使共有人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之變價利益，對於共有人均屬有利，共有人亦得依其個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及財力狀況等各項因素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況系爭土地與鄰地上之地上物錯綜複雜，且系爭建物多有逾越地籍線建屋之情事，被告等亦未能提出具體原物分割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案，本件實不宜單獨就系爭土地為分割。是本院參酌系爭土地位置、面積、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共有人意願、利益等一切情形，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反而不利於共有人權利之釐清，原物分割顯有困難，而以變價分割，並將所得價金按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對共有人均為有利，應屬允當之分割方案。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段等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50



		林順興

		2分之1

		2分之1

		1,000分之500



		黃麗英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明志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文彬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惠珠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暘茗即林祐愷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旻臻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言芯即林億貞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黃姿錦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文山

		9分之1

		12分之1

		1,000分之100



		林秋霞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霜如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嘉藤

		


		8分之1

		1,000分之55



		林金龍即林金能

		


		8分之1

		1,000分之55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30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陳韻如律師
被      告  林順興  
            林嘉藤  
            黃麗英  
            林明志  
            林文彬  
            林惠珠  
            林暘茗即林祐愷

            林旻臻  
            林言芯即林億貞

            黃姿錦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林秋霞  
被      告  林文山  
            林霜如  

            林金龍即林金能

訴訟代理人  蔡慧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共有人欄所示之當事人依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亦為簡易訴訟程序所適用。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變價分割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76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同段1173地號、面積512.45平方公尺土地，嗣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具狀撤回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512.45平方公尺土地之分割請求（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經核合乎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惟兩造至今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致原告無法合理使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等規定起訴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黃麗英、林文山、黃姿錦、林秋霞、林霜如、林文彬：請求依各人使用範圍原物分割。
　㈡被告林惠珠：希望向原告購買原告之應有部分，請求原物分割。
　㈢被告林金龍即林金能：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都可以。
　㈣被告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林億貞、林嘉藤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47、163至191頁）。又被告林順興、林明志、林暘茗即林祐愷、林旻臻、林言芯即林億貞、林嘉藤均未曾表示意見，故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兩造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不分割之期限，該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本件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拍賣，並有被告林金龍即林金能同意此分割方法。系爭土地上雖有數棟建物存在，經被告黃麗英、林文山、林秋霞、林霜如表示為現供人使用居住之建物而請求原物分割（見本院卷二第121至133頁），惟經本院履勘現場，部分建物未懸掛門牌，且為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3頁），為釐清上開建物之所有人人別，本院數次請被告陳報如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中，各編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所有人人別，並請被告提出具體原物分割方案（見本院卷二第362、410頁），被告均未陳報，使本院無從確認系爭建物是否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所有，亦無從依系爭建物使用現況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反之，基於市場自由競爭，變價拍賣可使共有人取得符合通常買賣交易水準之變價利益，對於共有人均屬有利，共有人亦得依其個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及財力狀況等各項因素後，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況系爭土地與鄰地上之地上物錯綜複雜，且系爭建物多有逾越地籍線建屋之情事，被告等亦未能提出具體原物分割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案，本件實不宜單獨就系爭土地為分割。是本院參酌系爭土地位置、面積、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共有人意願、利益等一切情形，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反而不利於共有人權利之釐清，原物分割顯有困難，而以變價分割，並將所得價金按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對共有人均為有利，應屬允當之分割方案。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段等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及變賣價金分配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238平方公尺土地及同段1187地號、面積253平方公尺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面積385.7平方公尺土地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50 林順興 2分之1 2分之1 1,000分之500 黃麗英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明志 12分之1  1,000分之47 林文彬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惠珠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暘茗即林祐愷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旻臻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林言芯即林億貞 216分之1 288分之1 1,000分之4 黃姿錦 72分之1 96分之1 1,000分之12 林文山 9分之1 12分之1 1,000分之100 林秋霞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霜如 18分之1 24分之1 1,000分之49 林嘉藤  8分之1 1,000分之55 林金龍即林金能  8分之1 1,000分之55 



